
附件 1
杭州市太阳能光伏产业协会光电建筑设计分会管理办法（试行）

为规范杭州市太阳能光伏产业协会（以下简称“光伏协会 ”）下设光电建筑设计分会的管理，进一步发挥光伏协会的整体作用，更好地整合和优化服务功能，根据国务院颁布的《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国务院关于取消和下放一批行政审批项目的决定》(国发〔2013〕44 号)、《民政部关于贯彻落实国务院取消全国性社会团体分会、代表机构登记行政审批项目的决定有关问题的通知》（民发〔2014〕38号）和省民政厅《社会团体管理办法》，并依据光伏协会章程的有关规定，特制定本办法。

第一章   分会的设立

第一条  分会名称为“杭州市太阳能光伏产业协会光电建筑设计分 会 ”，简称“杭州光伏协会光电建筑分会 ”。
第二条  分会不具有法人资格，是光伏协会依据发展需要而设立的专门从事光伏协会光电建筑设计、咨询、行业交流等相关业务活动的分支机构，代表光伏协会开展活动，承办光伏协会交办事项。

第二章   分会审批程序

第一条  分会的设立应当依据光伏协会章程，经光伏协会理事会审议通过。光伏协会可根据工作需要或客观情况变化对分会进行调整。
第二条  设立分会，应当由发起人向光伏协会秘书处提出书面申请，经光伏协会理事会批准，由光伏协会秘书处组织负责筹备工作。
第三条  分会成立筹备组申请成立分会，必须提交以下材料：
1、成立分会的申请报告；
2、分会成立的宗旨和业务范围；
3、拟任分会主要负责人基本情况以及所在单位人事部门的意见；
4、分会会员名单；
5、分会主要工作计划；
6、分会筹备情况说明；
7、其它由杭州市民政局作为登记管理机关要求的有关文件。
第四条  光伏协会理事会形成批准分会设立的理事会决议，分会正式
成立。

第三章   分会组织

第一条  分会根据光伏协会章程发展会员，其发展的会员应为光伏协会会员。
第二条  分会不得再设立下属机构。
第三条  分会设立会长一名，副会长若干名，秘书长一名。分会会长、副会长、秘书长的人选，由光伏协会理事会任命。
第四条  分会设立秘书处。设常务副秘书长一名，副秘书长若干名。常务副秘书长由光伏协会理事会任命，原则上由光伏协会秘书处人员担任。副秘书长人选由分会秘书长提名，由分会会长办公会议批准。
第五条  分会实行会长领导制。由会长每年组织召开不少于两次的分会会长办公会议，讨论分会重要工作，以及分会管理的重大事项。
第六条  分会秘书长领导分会秘书处工作，常务副秘书长配合秘书长负责日常工作的管理和推进。
第七条  分会秘书处负责分会日常工作的开展。
第八条  分会会长、副会长、秘书长、常务副秘书长任期为五年，期满后分会应向光伏协会理事会提出其换届工作方案，按时换届。
第九条  根据工作需要，分会可推荐本业务领域内具有较高社会声望和业务水平的资深人士担任顾问。

第四章   分会的行为规范要求

第一条  分会应在光伏协会章程所规定的宗旨和业务范围内进行，不得违背光伏协会的原则和宗旨，不得开展与光伏协会业务范围无关的相关活动。
第二条  分会开展业务活动，须用规范的名称。

第五章   分会的日常管理工作

第一条  分会不单独设立账户，财务工作接受光伏协会的监督管理，其经费收支纳入光伏协会财务部门统一管理。
第二条  分会的重大工作部署与人事安排，应报送光伏协会秘书长审批后，方可实施。
第三条  分会的重要发文，应报送光伏协会秘书长审批后盖章下发并由光伏协会秘书处专人存档记录。
第四条  分会的重大活动，需要提前一周报送光伏协会秘书长查批准。
第五条  分会开展国际（或港澳台地区）学术交流活动，须提前一个月，由光伏协会秘书处负责相关手续办理。
第六条  分会应在每年12月底前，将年度工作总结和下一年工作计划呈报光伏协会秘书处。
第七条  分会若违反本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光伏协会将依据协会章程，视情节轻重予以警告、通报、限期整顿，直至撤销该分会。
第八条  分会的名称、主要负责人等发生变更的要及时上报光伏协会，并按照有关规定办理变更手续。
第九条  分会的注销由光伏协会决定。经光伏协会做出注销决定后，按照有关规定办理注销手续。


第六章   附则

第一条  本办法经光伏协会理事会审议通过后执行，并由光伏协会秘书处负责解释。
[bookmark: _GoBack]第二条  本办法与国家规定不符的，按国家有关规定执行。
